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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湛江“1•3”“丰永 2 号”船

火灾事故调查报告

一、事故简况

2017 年 1 月 3 日约 1530 时，湛江市丰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所属“丰永 2 号”挖泥船在湛江港 36#灯浮标西南方约 400 米的

中科炼化施工区水域，施工期间，机舱起火，造成 1 人被烧轻伤，

船舯部、船艉部及机舱烧毁，船舶坐沉，该事故为一般事故等级

水上交通事故。

二、事故船舶、船员、公司管理等有关情况

（一）“丰永 2 号”船舶资料

船籍港 湛江 船舶种类 绞吸式挖泥船

船体材料 钢质 航区 近海

总吨 2740 净吨 822

总长 101.3 米 型宽 18.2 米

型深 5.2 米 本船救生设备仅供总人数 28 人

空/满载吃水 2.96/3.5 米 实际吃水 前/后:3.1 米

CO2固定

失火系统

剂量：1710 千克 保护处所：机舱、分油机室

最大保护舱室机舱容积:926.60m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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泵舱容积 2180m3

机舱柴

油机功

率

共有 5 台柴油机，总功率 11400KW，分别：机舱

内泥泵柴油机（5000KW)、液压泵站柴油机

(2500KW)、水下泥泵柴油机(2500KW)、主发电柴

油机（1200KW)、停泊发电柴油机(200KW)。

建造完工日期 2007-06-06

船舶建造厂 南通亚华船舶制造有限公司

船舶检验机构 中国船级社湛江分社国内船舶检验中心

船舶所有人 湛江市丰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船舶经营人 湛江市丰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表 1：“丰永 2号”轮基础数据

（二）“丰永 2 号”船舶状况

1.船舶状况

该船最近一次船舶安全检查于2016年9月21日在湛江港进

行，未发现与事故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的缺陷。

2.设备状况

（1）CO2固定灭火系统

该船 CO2固定灭火系统保护处所：机舱、分油机室，持有防

城港一帆海上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6月 25 日出具的《CO2

固定灭火系统检修报告》、《气瓶称重检修报告》，CO2固定灭

火系统下次系统检测、气瓶称重日期：2017 年 6 月，系统检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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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瓶称重在有效期内。

（2）液压泵站的液压管线

船上使用的液压泵站液压管线，是船公司订购后提供给船上

的，生产厂家是广州胶管厂有限公司，产品持有中国船级社的有

效《工厂认可证书》，《工厂认可证书》签发日期：2016 年 2

月 3 日，有效期至 2020 年 2 月 2 日。

该船液压泵站的液压胶管最新更换日期是 2016 年 5 月 22

日。

3.登记/检验情况

（1）登记情况

该船取得所有权的日期：2010 年 6 月 26 日，《船舶国籍证

书》有效期自 2015 年 7 月 31 日起至 2020 年 7 月 30 日止。船舶

登记持证有效。

（2）检验情况

该船最近一次船舶检验：中国船级社湛江分社于 2016 年 11

月 7 日在湛江港对该船进行年度检验，并签发相关法定检验证

书，《海上货船适航证书》有效期至 2017 年 6 月 5 日，事故发

生时，船舶所有法定检验证书齐全有效。

（三）人员情况调查

“丰永 2 号”绞吸式挖泥船，无自航能力，是非机动船，该

类型船舶不适用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》，

目前，国内相关法规、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对于该类型船舶暂无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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舶最低安全配员要求。

事故发生时，船上共有 26 人。事发当时，船长马**在驾驶

台值班，轮机长郝**、二管轮张**、机工陈**在机舱值班。

船长马**，持有长江海事局 2014 年 3 月 10 日签发的非自航

船一等船长适任证书，证书编号：****，有效期至 2019 年 3 月

10 日。

轮机长郝**，持有长江海事局 2013 年 12 月 19 日签发的非

自航船一等轮机长适任证书，证书编号：****，有效期至 2018

年 12 月 19 日。

二管轮张**，持有天津海事局签发的船员服务簿，证书号码：

****。

机工陈**，持有上海海事局 2013 年 12 月 25 日签发的非自

航船二等大管轮适任证书，证书编号：****，有效期至 2018 年

12 月 25 日。

（四）环境因素调查

1.气象海况

湛江市气象台 2017 年 1 月 3 日天气预报：多云，偏东风 5

级，阵风 6 级，视线程 12 到 20 公里。

2.事故水域的通航环境情况

事发水域位于中科合资广东炼化一体化项目码头工程围堰、

疏浚及吹填工程（如下简称“中科炼化项目码头工程”）施工区

水域，即湛江港航道 36#灯浮标西南（方位 230°）约 400 米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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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水域，该水域为非通航水域，附近无其他航行船舶。事故水域

水深较浅，不能满足多艘消防拖轮同时进入，导致事发时仅事故

船左舷中后部能顶靠 1 艘消防拖轮进行灭火。

（五）管理因素调查

船公司及其管理现状：

1.船公司概况

负责“丰永 2 号”船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职责的是其船舶所

有人/经营人：湛江市丰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丰永

公司”）。该公司是 2007 年注册成立的一家民营企业（自然人

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）。

2.船公司安全管理现状

丰永公司是一家非强制性要求建立和实施安全管理体系的

船公司，但公司成立安全管理机构和建立相关安全管理文件。公

司岸基管理人员 20 名，岸基设立董事长、总裁、总经理、技术

（船舶）副总经理、生产（安全）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、办公室、

船机部、采购部、项目部、财务部等职务和机构，负责对船舶安

全与防污染工作实施管理。

（六）污染情况调查

据船上提供的加油单据及船员询问笔录，“丰永 2 号”存有

柴油约 350 吨、液压油机油齿轮油约 20 吨，废机油约 10 吨和汽

油 3 桶（每桶 25 升）。事故船坐沉前没有溢油下海。

“丰永 2 号”船约于 1 月 4 日 0800 时坐沉，清污单位已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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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船坐沉前在下风下流水域成功布放了 1 层围油栏，事故船坐

沉后，沉船有残油、含油污水和柴油持续溢出水面，但未出现大

量燃油冒出的情况，清污单位根据当时实际，至 4 日下午，在事

故船四周布放了 2 层围油栏，沉船溢出的残油、含油污水、柴油

得到有效的围控和回收，至 1 月 6 日约 1740 时，沉船附近海面

污油基本清除干净。7 日、8 日打捞公司分别对沉船进行探摸：

各油舱、油柜没有油。3 月 8 日，经对刚打捞出水的事故船进行

现场勘查：各油舱、油柜没有油。

本次事故，沉船虽有溢油，但得到有效的围控和回收。

（七）火灾事故原因认定

湛江港公安局消防支队对“丰永 2 号”船起火原因进行认定，

于 2017 年 3 月 27 日出具《湛江港公安局消防支队火灾事故认定

书》（湛港公消火认书〔2017〕第 01 号），对起火原因认定如

下：认定火因为液压柴油机液压油管线爆裂，（液压油）成雾状

喷射，喷射到液压柴油机和主发电机的排气管裸露部分，高温引

燃液压油，从而引起火灾。火灾成因排除了雷击引起、机舱误操

作、个人纵火等原因引起的可能性。

三、重要事故要素认定

（一）事故发生时间

船长提供的起火时间为 1 月 3 日约 1530 时。

排查事故船船上人员及在附近作业的其他施工船船员、岸基

管理人员，事发时相关人员均未查看过时间，但都认为事发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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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在 1530 时。

船讯网 AIS 历史轨迹资料显示：该船最后 AIS 显示时间为

1539 时 40 秒。

在“丰永 2 号”船上的仓管员，事故发生后上到锚艇上通过

手机电话向公司总裁报告，手机记录通话时间： 1540 时。

综上，认定火灾发生时间约 1530 时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地点

1.回放“丰永 2 号”船 AIS历史轨迹：

1 月 3 日 1030 时船位：21°04.218′N/110°27.467′E；

1333 时船位：21°04.207′N/110°27.461′E；

1539 时 40 秒（最后时间）船位：21°04.216′N/110°27.486′E。

2.打捞公司正力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对沉船定位：

21°04.220′N/110°27.470′E。

取精确度为 0.1′，以上船位均为：21°04.2′N/110°27.5′E 。

综上，认定事发地点： 21°04′.２N/110°27′.５E，即在湛江

港 36#灯浮标西南（230 度）约 400 米附近水域。

（三）起火点的认定

1.1 月 3 日约 1530 时，机工陈**在机舱巡查时发现机舱驱

动液压泵的柴油机（以下简称“液压柴油机”）增压器与主发电

柴油机、驱动液压泵的柴油机的排气管之间有明火，火势约高

10cm，宽度约 30cm；

2.1 月 3 日约 1530 时，轮机长郝**在机舱监控室看到液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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柴油机增压器和排气管连接处有明火；

3.事故前，“丰永 2 号”船正在挖泥施工作业，机械设备处

于正常运转，机舱没有进行烧焊等热工作业；

4.事故前，“丰永 2 号”轮上空没有打雷、闪电现象；

5.湛江港公安局消防支队出具的《火灾事故认定书》，明确

起火点为液压柴油机增压器下面的液压泵站附近。

综上所述，认定起火点为液压柴油机的增压器下面的液压泵

站附近。

（四）液压管路技术状态的认定

1. “丰永 2 号”船上使用的液压泵站液压管线持有中国船

级社颁发的《工厂认可证书》。

2.生产厂家对液压管路的维护更新没有明确的规定，但船上

根据工作实际制定维护保养计划：“所有液压软管视情况尽可能

每施工年度更换 1 次”。

3.船上于2016年5月22日对液压胶管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更

换，而火灾发生时间为 2017 年 1 月 3 日，距液压胶管更换时间

不足 1 年。

4. 中国船级社湛江分社派出验船师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对

该船进行年度检验，问题清单中没有涉及液压管线，于 2016 年

11 月 7 日完成年度检验，并签发了相关法定检验证书。事发时，

该船检验证书在有效期内。

综上，船上所使用液压胶管来自正规厂家，且按期进行了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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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，并通过中国船级社年度检验。

四、事故经过

本事故经过是根据“丰永 2 号”船员询问，结合现场勘查，

经分析得出。

2017 年 1 月 3 日 1100 时许，船长下达开工指令。

3 日 1115 时许，见习二副刘**先于船长上到驾驶台，轮机

部人员到机舱备车。

1140-1150 时许，机舱备好车。

1210 时许，船长上到驾驶台，见习二副按船长的指令，上

排闸启动机舱内驱动泥泵柴油机开始挖泥施工作业。开始时，柴

油机转速上不来，之后逐渐提速。

1240 时许，机舱内驱动泥泵柴油机转速正常。

驾驶台有船长马**、见习二副刘**值班，机舱有轮机长郝**、

二管张**和机工陈**在值班，其中，轮机长在机舱集控室，二管

到船艏泵舱巡查，机工陈**在机舱内巡查。

1530 时许，机工陈**在机舱巡查时突然看到机舱驱动液压

泵的柴油机增压器与主发电柴油机、驱动液压泵的柴油机的排气

管之间有明火，火势约高 10cm，宽度约 30cm，增压器下面的液

压泵站的液压油呈雾状喷射，机舱充满油雾，陈**立即从机舱右

舷梯道跑到集控室向轮机长郝**汇报情况，此时，轮机长看到机

舱充满油烟雾，看到主发电机增压器排气处和液压机增压器排气

管处着火。陈**随手拿起集控室附近的一个灭火器返回机舱去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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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。

五、应急处置及救助情况

（一）“丰永 2 号”船消防自救

火灾发生后，船长组织船员进行自救灭火。

1531 时许，船长马**在驾驶台发现火灾报警器发出声光报

警，驾驶台火警报警面板显示为机舱左舷发生火灾，船长令让二

副刘**用船内电话与机舱值班人员联系，轮机长郝**报告机舱发

生火灾，是液压泵出口橡胶管爆裂后液压油喷射到柴油机的排气

管上引起着火，当时船长发现有烟和火苗从机舱顶上维修口冒

出，立即按下火灾报警按钮向全船报警。轮机长随后按下遥控按

钮停止驱动液压泵站的柴油机，紧接着一一按下遥控按钮停止机

舱所有机器。

机工陈**拿着灭火器走到 270#柴油机一缸与二缸处时，机

舱发生爆燃，脸部和头顶处被烧伤，身上着火，转身跑回集控室，

在地上翻滚两圈将衣服上的火扑灭，背部被烧伤，然后走出集控

室，仓管员陈**辉通知陈**到左舷集合点等待救援。

1532 时许，船长令二副通知大副去组织船员现场消防。

1533 时许，全船通用报警自动报警，在船员房间休息的船

上人员纷纷跑出房间，或去主甲板艏部左舷集合点，或去参加消

防灭火。在船艏泵舱巡查的二管听到报警后从泵舱跑去集控室。

机舱浓烟从机舱顶未关闭的维修口向上冒出。

1534 时，此时全船失电，火灾报警器失灵、主消防泵无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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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动，大副上驾驶台，船长令大副去组织消防灭火。随后，船长、

大副到主甲板船艏集合点，船长指挥灭火并口头传达命令，让大

副带领甲板部人员配合轮机长利用灭火器进行灭火，大副通知相

关船员去进行消防灭火，相关船员配合接消防水带。

1535 时许，二管到达集控室，看到机舱浓烟滚滚，轮机长

安排其赶紧去灭火，二管跑去机舱外走廊处拿了一只灭火器到机

舱口，机舱失电又有浓烟已不能进入，于是在机舱口往机舱里喷

射，喷完一只灭火器药剂后，二管就去船左舷集合点集合。轮机

长郝**拿起集控室附近的灭火器也到机舱口梯道处往机舱里喷

射，随后轮机长离开机舱到集合点。

消防管没出水，船员丢下消防水带去找灭火器去灭火，船长

让轮机长启动应急消防泵，轮机长组织人员去启动应急消防泵。

1540 时许，仓管员陈**辉电话向公司总裁陈**宏报告“丰

永 2 号”船机舱着火。

鉴于火势越来越大，应急消防泵虽然启动了，但无法出水。

轮机长向船长报告火灾无法扑灭并请求施放二氧碳灭火系统，船

长同意。船长命令轮机长组织人员关闭速闭阀、门窗、通风筒等，

迅速撤离机舱人员，最后再释放二氧化碳。

轮机长随后到集合点要求大家去关闭机舱门、窗，准备释放

二氧化碳，二管和大家一起去关闭机舱门、舷窗，二管关闭右舷

机舱门和一个舷窗后，到二氧化碳间，大管也在二氧化碳间。

1555 时许，根据大管指令，二管在二氧化碳室打开施放手



12

柄施放了二氧化碳。

采取一系列消防措施的同时，船长将船上发生火灾相关情况

向公司领导进行了报告。

1558 时许，“港作 1 号”锚艇靠上“丰永 2 号”，“丰永 2

号”船员上了“港作 1 号”锚艇，部分船员按船长指示接上“港

作 1 号”锚艇 2 条水龙带、启动“港作 1 号”锚艇消防泵对机舱

进行消防灭火。在此过程中，机舱发生爆响，“丰永 2 号”船长

为了保证在船人员的安全，经电话请示公司同意后，下达弃船指

令。

1600 时许，船上全部 26 名人员乘坐“丰永捞 9”锚艇安全

撤离。

（二）公司应急反应情况

约15点40分，船上的公司仓管员向公司总裁汇报火灾情况，

公司总裁要求:船员按照应急预案开展施救，如果实在不行就弃

船，做好自救工作。

1550 时，公司总裁通过电话向湛江交管报告：“丰永 2 号”

船在中科炼化水域施工时机舱起火，请求派船救援。随后，即刻

驱车赶往事故现场。

1630 时许，公司总裁、总经理及相关管理人员于事故发生

后赶往中科炼化岸上事故现场，协助湛江海上搜救中心开展事故

应急处置相关事宜。安排人员将受伤机工送医院治疗，令公司船

机部主管、“丰永 2 号”轮船长、轮机长到现场指挥船“湛港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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拖 601”消防救助船配合、协助现场消防。

六、事故损失情况

事故造成“丰永 2 号”船舯部、船艉部及机舱烧毁、船舶坐

沉，值班机工陈**被烧伤（轻伤）。事故沉船虽有溢油但得到有

效的围控和回收。

七、 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起火原因

“丰永 2 号”船机舱液压泵站的液压油管线爆裂，液压油泄

漏成雾状喷射，喷射到液压柴油机和主发电机的排气管裸露部

分，高温引燃液压油，从而引起火灾。

（二）事故原因分析

1. 机舱柴油机排气管防火隔热包扎不完全。据机工陈**陈

述：船上柴油增压器与排气管连接处是一个锥度很大的管，不好

包扎。由于排气管的防火包扎不完全，裸露高温的排气管引燃了

液压软管爆裂喷射出来的油雾，从而发生火灾。

2.机舱顶部维修口盖和机舱与泵舱之间的水密门未关闭。

“丰永 2 号”船在施工作业期间，未关闭机舱顶部维修口盖及机

舱与泵舱之间的水密门，而在机舱发生火灾应急时，又未能及时

将上述开口关闭，致使机舱与外界及泵舱相连通，从而导致 CO2

固定灭火系统失效，火灾未能被有效扑灭。

3.船员安全意识淡薄。船上人员安全意识不足，没有充分意

识到船舶火灾隐患以及做好相应防范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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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船公司安全管理不到位。丰永公司作为船舶经营和管理单

位，安全管理不到位，现场监督检查不足，安全教育培训不够，

导致所属船员安全意识不足，未能有效防范事故的发生。

5.施工单位监督检查不到位。广东金东海集团有限公司作为

施工单位，未能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对其所租赁的施工

船舶充分履行安全监督职责，加强施工作业的现场检查，确保安

全施工。

八、事故责任认定

（一）不安全行为

1.“丰永 2 号”船员对机舱柴油机排气管防火隔热包扎不完

全，致使高温的排气管引燃了液压油管线爆裂喷射出来的油雾，

违反了《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》(2004)第 4 篇第 2-1

章 2.2.3.（5）的规定：所有蒸汽管、排气管和温度较高的管路，

应包扎绝热材料，或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。

2.“丰永 2 号”船员在施工作业期间未关闭机舱与泵舱间

水密门及机舱顶维修口盖，机舱发生火灾后，导致 CO2 固定灭

火系统灭火效力受影响，违反了《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

则》（2004）第 4 篇第 2-2 章 1.4.1（4）的规定：应设有设施，

用以关闭可能使空气进入或气体从被保护处所泄出的所有开口。

（二）责任认定

综上所述，本起事故是一起单方面责任事故，“丰永 2 号”

轮应负事故全部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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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．安全管理建议

1.建议湛江市丰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切实加强对所属船舶

的安全管理及船舶施工期间的监督检查，并加强对船员的教育培

训，提高船上人员的安全意识，确保施工作业安全。

2.建议施工单位广东金东海集团有限公司及业主单位中科

（广东）炼化有限公司要进一步加强对参与施工船舶的监督检查

和指导，提高从业人员的责任心和专业技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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